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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才工作

一、 人才流动调配管理

１９８８ 年ꎬ 成立县招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ꎬ 按照 “公开、 平等、 竞争、 择优” 的原则ꎬ 采取面向

全县公开招考的方式ꎬ 完成招聘、 招干和转干工作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起草并制定下发了 «新龙县干部管理

暂行规定»ꎬ 对全县干部管理和调配的程序、 原则、 条件等作了详细规定ꎬ 并严格按照规定ꎬ 为照顾

困难家庭、 夫妻两地分居、 离 (退) 休干部子女随调等实际情况ꎬ 根据各单位、 各部门超缺编情况

和干部职工所学专业及特长ꎬ 对干部职工进行合理调整和调动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 年ꎬ 按照国家的大中专

毕业生分配政策ꎬ 根据各单位缺编情况和人才需求情况ꎬ 坚持 “面向基层、 面向企业、 专业对口、
所学所用” 的原则ꎬ 对大中专毕业生进行对口分配ꎮ 共分配大中专毕业生 ６０７ 人 (其中本科毕业生 ５
人、 大专毕业生 ６６ 人、 中专毕业生 ５３６ 人)ꎬ 调整及调动各级各类干部 １１１８ 人 (其中商调外县 ２７９
人、 内调 ３２ 人、 外县调入 １９ 人、 县内调整 ７８８ 人)ꎬ 招干 １１５ 人ꎬ 招聘 ６６ 人ꎬ 转干 １１６ 人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ꎬ 大中专毕业生过去 “统分统派” 的就业方式改为 “双向选择”
的就业方式ꎬ 大中专毕业生通过人才市场合理流动ꎬ 机关事业单位增员通过全州统一公开考试录

(聘) 用ꎮ 新龙县自 ２００２ 年通过全州公开考试录用 １７ 名乡 (镇) 机关国家公务员开始ꎬ 一直根据全

州公开考录 (聘) 名额对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分配增员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ꎬ 草拟了 «新龙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意见»、 «新龙县

业绩突出人才职称评审工作实施细则»、 «新龙县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建设规划» 和 «引
进人才有关问题的意见» 等配套文件ꎬ 并通过制作下发 “公务员信息表”、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表”
和 “企业及其他人员信息表” 等ꎬ 对全县干部职工 １５００ 余人进行人事人才管理信息的采集和信息内

容的整理ꎬ 建立了公务员管理台账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台账ꎬ 全面掌握了新龙县的人事人才信息ꎮ 根

据新龙县的人才现状ꎬ 着重在用好、 盘活、 稳定现有人才上下功夫ꎬ 启动了 “１２１” 人才工程ꎬ 审核

建立了新龙县 “１２１” 人才库 (即: １０ 名学科带头人ꎬ ２０ 名专业骨干ꎬ １００ 名基础人才)ꎬ 全县共有

１０８ 人 (其中副高 ２ 人、 中级 １０６ 人) 入库ꎻ 落实 «新龙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意见»、 «新龙

县业绩突出人才职称评审工作实施细则» 和 «新龙县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建设规划»ꎬ
全面清理了全县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 聘任证书和继续教育证书ꎬ 规范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

管理ꎬ 积极组织各行业、 各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各类培训和职称英语、 职称计算机等职称考试ꎬ
积极推荐新龙县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才 ２ 人参加全省优秀专家评选活动ꎮ 加强人才工作信息网络建

设和人才市场建设ꎬ 新龙县劳动力 (人才) 市场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ꎬ 预计 ２００７ 年年底将投入使

用ꎬ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ꎬ 有针对性、 有计划地引进了 ２ 名急需紧缺人才 (其中引进地质矿产专业技术

人员 １ 名、 为交通部门引进 １ 名专业技术人员)ꎮ

二、 职称改革

１９９２ 年ꎬ 根据州人事局下发文件精神ꎬ 新龙县对州职改办核定下达的岗位指标进行分配ꎬ 设置

了各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岗位ꎬ 并严格按照评聘条件ꎬ 实行 “对岗申报、 补缺评聘” 的原则ꎬ
坚持个人申请、 社会评价、 单位聘用、 政府调控的职称改革方向ꎬ 把专业技术资格与岗位聘用管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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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ꎬ 逐步完善聘后管理制度建设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开的竞争激励机制建设ꎮ １９９３ 年ꎬ 采取

单位聘任、 职改办把关的办法ꎬ 加强聘后管理ꎬ 完成续聘 ２６５ 人ꎮ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 贯彻执行 «四川省

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 和 «甘孜州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暂行办法» 的有关规定ꎬ
加强对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管理ꎬ 各事业单位初步建立了以聘用制为核心的基本用人制度ꎬ 做好了新

聘人员的考试、 考核、 晋升、 双向选择、 择优聘用等工作ꎻ 积极推行了执业资格制度和专业技术职称

评审公示制度ꎬ 加强以考试和评审为基础的人才评价工作ꎬ 并积极探索不同类型、 不同特点的事业单

位分配办法ꎻ 为每位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了科技档案ꎬ 并根据考核情况对新聘专业技术人员办理了聘用

手续ꎻ 根据新龙县社会事业的发展情况ꎬ 积极向州职称专家科争取中、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岗位ꎬ 结合

各事业单位实际情况进行分解落实和审批设置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办理科技人员及干部家属 “农转非”
３１ 户 ６０ 人ꎻ 推荐申报和评聘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 １２４６ 人ꎬ 其中推荐申报副高职称 ２２ 人、 推荐评

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２４１ 人、 评审初级 (含助理级)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９８３ 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县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３５４ 人 〔其中副高级 ３ 人、 中级 ７４ 人、 初级 (助理) ８５ 人、 技术员级

１４４ 人、 未评职务人员 ４８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县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９９ 人 (其中副高级 １７ 人、 中级 １２１
人、 助理级 ２８９ 人、 技术员级 １７２ 人)、 事业管理人员 ４１ 人 (其中四级职员 １８ 人、 五级职员 １６ 人、
六级职员 ７ 人)ꎮ

三、 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考核

１９９５ 年ꎬ 根据州人事局 «关于开展全州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考核工作的通知»ꎬ
新龙县成立了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考核办公室 (简称县工考办)ꎬ 设在县人事局ꎬ 转

发了州人事局 «关于印发我州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首次技术等级岗位考核的实施意见的通知»ꎬ 并对

全县各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进行全面清理、 登记和报名ꎬ 为技术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考核工作奠定了基

础ꎮ １９９５ 年以来ꎬ 积极组织技术工人参加考工定级ꎬ 并认真做好报名和资格审查工作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县共

有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 ２２９ 人ꎬ 其中技师 １ 人 (驾驶)、 高级工 ６７ 人、 中级工 ６９ 人、 初级工 ９２ 人ꎮ

第五节　 工资福利和退休管理

一、 日常管理

１９８９ 年ꎬ 针对过去工资管理比较混乱的情况ꎬ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清理ꎬ 并协同组织、 监察、
审计、 财政、 支行等单位研究制定工资基金管理办法ꎬ 将全县行政、 事业单位的工资纳入工资基金统

一管理ꎬ 即 «人员编制和工资基金管理手册» 及台账相配套的管理办法ꎬ 建立健全按季分月报送制

度和审批制度ꎬ 严把工资基金审批关ꎬ 严格执行工资月月审批制度ꎬ 凡涉及固定工资、 浮动工资、 技

术津贴的审批等重大问题ꎬ 均通过局务会研究决定ꎬ 并严格控制临时工的使用ꎬ 除各单位使用的临时

工 (驾驶员)、 城建局临时工 (环卫工) 外ꎬ 其余临时工都予以清退ꎬ 控制了人员编制和消费基金的

不合理增长ꎬ 减轻了财政负担ꎬ 切实扭转工资关系混乱状况ꎬ 使新龙县的工资基金管理工作逐步走上

了正轨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县 ７８ 个独立核算单位 １３０１ 人 (其中: 行政单位 ３７ 个ꎬ ６５３ 人ꎻ 事业单位 ３７
个ꎬ ６２９ 人ꎻ 参改单位 ４ 个ꎬ １９ 人) 全部纳入了工资基金统一管理ꎮ １９９６ 年以来ꎬ 对全县机关、 事

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进行全面清理、 检查ꎬ 重新审核编制了工资花名册ꎬ 规范和完善管理制度ꎬ 逐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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